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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5-029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步步高，股票代码：002251）股票于

2025年4月24日、2025年4月2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层、第一大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经核查，第一大股东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同时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已

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ST九芝 公告编号：2025-04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

660,0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的
总股本为846,282,012股，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
的股份）×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53,884,603.60元=（855,942,012-9,660,
000）股×0.30元/股=846,282,012股×0.3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
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2.966142元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
股本×10，即2.966142元/股=253,884,603.60元÷855,942,012股×10,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
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总
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2966142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5年 4月 2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已回购
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人民币（含税）。暂以2024年12月
31日总股本855,942,012股扣除已回购股份9,660,000股为基数测算，预计派发现金股利共计253,884,
603.60元，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以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分配比例不变，按重新调整后的股
本总数进行分配。

2、公司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1、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9,660,000股后的 846,

282,0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9,660,000股，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3、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为固定比例方式分配。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7日。
本次分红派息除权除息日为：2025 年5月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含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184
01*****710

股东名称
黑龙江辰能工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李振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2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660,0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为846,282,012股，公司本次
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
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53,884,603.60元=（855,942,012-9,660,000）股×0.30元/股=846,282,012股×
0.3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
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2.966142元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
股本×10，即2.966142元/股=253,884,603.60元÷855,942,012股×10,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
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总
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2966142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339号 咨询联系人：黄可
咨询电话：0731-84499762 传真电话：0731-8449975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5-020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阿联酋投资建设年产50万吨光伏玻
璃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年产50万吨光伏玻璃生产线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预计投资总额24,023万美元。
● 风险提示：
1、本项目涉及跨境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复杂，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

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本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本项目对于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的估计系以假设内外部经营环境等重要因素未发生重大变

化为前提，若建设过程中，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及投资规模不达预
期、收益不达预期或投资成本超出预期等风险，具体资金投入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3、本项目预计投入资金较大，预计后续需要公司通过银行融资、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解决
部分资金问题，相关资金筹措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进度或规模不达
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本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及建设进度。

4、阿联酋当地法律法规、营商环境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性，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
管理、运营及市场风险，公司将进一步深入了解当地法律体系和投资环境等相关事项，切实降低设立
与运营境外公司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

5、同业竞争风险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下属孙公司凤阳硅谷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硅谷”）主要从事

光伏玻璃原片的制造和销售，因此本项目投资建成后可能与其存在一定的业务重合，从而导致同业
竞争。为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将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自本承诺
函生效之日起5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所处行业特点及发展状况、监管部门要求等，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调整、资产重组等措施，解决本次项目建成后与凤阳硅谷的光伏玻璃业务存在的同业竞争
情形。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完善落实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外战略布局，促进公司与海外市场

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拟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亚玛顿（中东北
非）有限公司在阿联酋设立全资子公司亚玛顿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该名称已经当地相关部门核准），
并投资建设年产 50万吨光伏玻璃生产线项目（包含玻璃窑炉及配套深加工生产线），计划总投资额
24,023万美元。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在阿联酋投资建设年产50万吨光伏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
本项目有关的各类具体业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拟设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亚玛顿（中东北非）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作为该建设项目实施主体，该项目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亚玛顿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lmaden Glass Industries Ltd
2、注册地址：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工业园自贸区（KIZAD）内

3、注册资本：1,000万迪拉姆；
4、经营范围：光伏玻璃等玻璃制品生产及销售
以上信息最终以相关政府部门备案及核准登记为准。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50万吨光伏玻璃生产线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工业园自贸区（KIZAD）内
3、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为一座1600t/d玻璃熔窑及配套深加工生产线
4、项目建设期：18个月。该建设周期为预测周期，如因国内外有关政策、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

投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周期会相应的调整。
6、项目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为 24,023万美元（最终项目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

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四、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内光伏玻璃市场竞争加剧和产品价格下行，光伏玻璃企业加速向海外市场扩展成为必然

趋势。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各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为光伏玻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本次海外产能项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当地的区
位、资源优势以及发挥公司光伏玻璃核心技术优势，推动公司海外光伏玻璃产能的有效布局，以灵活
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辐射中东及欧美、南亚市场，推动公司在国际化市场的业务发展，从
而提升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及提升全体股东的利益。

如本项目按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公司本投资项目资金
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项目涉及跨境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复杂，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

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本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本项目对于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的估计系以假设内外部经营环境等重要因素未发生重大变

化为前提，若建设过程中，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及投资规模不达预
期、收益不达预期或投资成本超出预期等风险，具体资金投入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3、本项目预计投入资金较大，预计后续需要公司通过银行融资、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解决
部分资金问题，相关资金筹措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进度或规模不达
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本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及建设进度。

4、阿联酋当地法律法规、营商环境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性，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
管理、运营及市场风险，公司将进一步深入了解当地法律体系和投资环境等相关事项，切实降低设立
与运营境外公司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

5、同业竞争风险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下属孙公司凤阳硅谷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硅谷”）主要从事

光伏玻璃原片的制造和销售，因此本项目投资建成后可能与其存在一定的业务重合，从而导致同业
竞争。为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将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自本承诺
函生效之日起5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所处行业特点及发展状况、监管部门要求等，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调整、资产重组等措施，解决本次项目建成后与凤阳硅谷的光伏玻璃业务存在的同业竞争
情形。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1091证券简称：深城交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

东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北京”）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

函》，获悉其在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4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000,000股，本次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
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深城交

增加□ 减少√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2幢2层201-H2-6
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4月23日

减持股数（股）

2,000,000
2,0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729,754
24,729,754

0
注：自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公司于2022年6月、2023年5月、
2024年 5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 160,000,000股增加至
405,600,000股，联想北京的持股数量相应增加。本次变动前后联想北京持有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以405,600,000股计算。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6.0971
6.0971

0

301091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729,754
22,729,754

0

变动比例（%）

0.4931
0.4931

占总股本比例(%)
5.6040
5.6040

0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联想北京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

是√ 否□
1、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减持本公司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联想北京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
交易日或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6,240,000股；在该次减持计划中，联想北京于2022年11月28日
至 2023年 3月 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2,918,075股股份，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2、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拟减持本公司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联想北京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56,000股；在该次
减持计划中，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联想北京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2,

000,000股股份。
3、联想北京本次减持价格未低于深城交发行价，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联想
北京此前所做出的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4、本次权益变动后，联想北京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301097 证券简称：天益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1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4月22日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上午9: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其中董事夏志强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

事长吴志敏先生召集和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全面审核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后，一致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同意对外报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1097 证券简称：天益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2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4月25日，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陈云俊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

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的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三、报备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23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庄园牧场；证券代码：

002910）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

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报告》。目前公司已披露的

定期报告不存在应修正情况。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3003 证券简称：天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元股份，股票代码：

003003）连续二个交易日（2025年4月24日、2025年4月2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书面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强制披露业绩预告的情

况，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息；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5年4月29日，目前相关编制工作正在进行中。

3、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ST传智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5日，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

动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传智，股票代码：003032）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4月23日、2025年4

月 24日、2025年 4月 25日）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三）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6,000.00万元-8,000.00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82%-5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根据
会计准则的规定，Fis Holdings Pte. Ltd.与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已分别自

2025年 1月 3日与 2025年 3月 1日起并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为准；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未公开的定期报告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立中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3号

债券代码：123212 债券简称：立中转债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5日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将于 2025年 4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0854 证券简称：中兰环保 公告编号：2025-020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1,043,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中兰环保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江波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
道1069号联合大厦三层

0755-26670319
0755-26695276

gadzqb@gad.net.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商晓梅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
道1069号联合大厦三层

0755-26670319
0755-26695276

gadzqb@gad.net.cn

30085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环保行业固废综合治理，业务板块包括污染隔离系统、生态环境修复、可再生资源

利用和填埋场综合运营等。各业务板块介绍具体如下：

（1）污染隔离系统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具有产生源分散、产量大、组成复杂等特

点，有些还具有毒性、爆炸性、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特性，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会对水体、大气、土壤

体系造成危害，破坏生态环境。公司建设的污染隔离系统能够在固体废物和生态环境之间建立有效

的阻隔。污染隔离系统构建主要应用于市政公用领域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公司在原有技术基础上

推广应用于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危险废物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污染隔离防治等领域。

公司污染隔离系统能够实现的功能包括：①污染物双向隔离：通过各种渗透性极低的材料组合，

阻止污染物向系统外迁移和渗漏，同时阻止地下水、雨水等进入系统内部；②暂存备用：对于暂时无法

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通过分隔、贮存，以备后期进行资源综合利用；③渗滤液、填埋气导排：通过使用

衬垫材料、导排管等材料，实现渗滤液和填埋气及时、有序收集并排出，防止渗滤液和填埋气积聚，提

高填埋场安全性和稳定性；④生物降解控制：通过调节系统顶部的闭合程度及内部布气系统，调控有

机物的生物降解进程。

公司专注于污染隔离系统业务领域近25年，技术应用于100余座城市共700余个项目，是国内最

早从事固废污染隔离系统业务的企业之一。公司在污染隔离系统方面形成了精细化的施工流程、成

熟可靠的施工工艺及高标准的建设要求。2024年，中兰环保中标“湖北红安县固体废物无害化填埋项

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设计施工总承包”、“陕西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性填埋场（三

期）项目二标段工程”、“甘肃金昌金川集团铜选矿分厂固废贮存场建设项目（一期）EPC 总承包（采购

施工）总承包--防渗工程专业分包”、“广西梧州市桂东生态环保基地项目一期柔性填埋库项目--（40
万立方库容）防渗工程”、“四川绵阳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1号调节池更换浮盖膜及清淤工程”、“湖北

咸丰县垃圾填埋场处理处置及环卫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一标段)”、“深圳龙岗东江填埋场石陡崖五期

防渗建设工程项目”、“湖北荆门格林美一般固废填埋场二期防渗系统项目工程”、“深圳宝安区老虎坑

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工程配套应急填埋场二期防渗工程”等多个污染隔离防渗系统项目。

（2）生态环境修复

正规填埋场作业至设计标高或不再接收污染物而停止使用时，由于运营管理不规范可能存在污

染物直接接触生态环境、雨水渗入、有害气体散逸、病毒散播等问题。对于库容达到饱和的已满足垃

圾全量焚烧的填埋场需进行规范封场及生态修复。非正规填埋场或老旧填埋场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

堆体不稳定、系统破损、污染扩散、气体堆积或地下水渗透等情形。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

分填埋场需要按照新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腾退。公司生态环境修复业务主要应用于上述即将关闭的

填埋场、非正规填埋场、老旧填埋场、待腾退填埋场等生活垃圾填埋场，以及工业污染场地等。

公司的生态环境修复业务能够实现的功能包括：①阻隔封闭污染物：采用具有双向防渗特性的衬

垫材料，形成密封结构，阻止地下水、雨水等外部介质进入隔离系统，有效避免内漏外渗的情况发生，

减少渗滤液的产生；②改善填埋场区域环境：通过封场、覆土及渗滤液和填埋气导排等技术手段，促进

填埋场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③修复受污染土壤：通过固化稳定技术或氧化还原技术将污染物固化、

降解或转化为低毒物质；④土地恢复利用：采用工程恢复和生物恢复的工艺，进行综合整治，恢复土地

使用价值。

公司的生态环境修复业务可以实现对固废填埋场或受污染场地的生态环境修复，进而实现土地

恢复利用。2024年，中兰环保中标“浙江丽水遂昌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综合治理—填埋场综合治

理”、“深圳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施工总承包”、“山东莱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提升改造项目（一

标段）”、“山东滕州市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陕西榆林高新区榆

横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安徽黟县生活垃圾填埋库区应急改造（市飞灰处置）项目EPC（工程总

承包）项目”、“杭州天子岭填埋场生态治理工程（二期）”、“浙江慈溪市东部垃圾填埋场环境综合整治

升级再利用项目垃圾处置工程施工”、“湖北省红安县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和“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丹江支流王山沟河及高岭沟矿区历史遗留含锑砷废渣治理工程二期

一标段（EPC）工程总承包”等多个生态修复项目。

（3）可再生资源利用

固体废物填埋后会产生含有甲烷等易燃易爆气体，以及氯乙烯、硫化氢等恶臭、有毒、致癌气体，

可能导致作业人员中毒窒息、引发火灾或爆炸、污染大气环境，因此需要及时有效地对气体进行导排，

并加以有效利用。公司主要通过密闭化作业减少填埋场的气体散逸，运用厌氧降解技术加速填埋气

产生，使用竖井、水平井、膜下井立体收集技术提高填埋气收集效率。

公司可再生资源利用业务主要是沼气发电业务，能够实现的功能包括：①减量化：从源头减少臭

气无序排放，降低臭气扰民；②无害化：降低温室效应，实现尾气处理达标排放；③资源化：通过填埋气

收集、发电实现废气利用。

沼气经提纯、分离等预处理后进入发电机组燃烧产生电力，公司取得发电收入。2024年，中兰环

保正在运营9个沼气发电项目，包括8个填埋气发电项目和1个粪污发电项目，装机容量共36MW，项

目地点位于湖北武汉、江西南昌、江苏常州、天津、重庆和广东英德等城市。

（4）填埋场综合运营

现代化填埋场运营不是固体废弃物的简单堆放处置过程，而是污染物在安全环境中实现降解、无

害化，以及填埋场自身修复的精细化、动态管理过程。公司的填埋场综合运营业务可有效减少填埋场

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速度，提高填埋气收集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和安全

隐患，有效提升填埋场管理水平和运营收益。

公司的垃圾填埋场综合运营业务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运营服务、焚烧飞灰填埋场综合

运营服务等。公司在填埋场污染隔离系统和生态环境修复领域积累了丰富工程建设经验，在填埋场

日常运营维护方面拥有成熟稳定的处理工艺技术。公司通过对填埋场系统设施、周边环境等因素的

分析，制定合适的运营及维护方案，运用“四色法”和“五全法”进行生态型填埋场运营管理，确保填埋

场安全、稳定、高效运营。

2024年，中兰环保在运营的填埋场项目含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营和飞灰填埋场综合运营服务。生

活垃圾填埋场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地点位于广东深圳、广东连州、四川成都、重庆铜梁等城市；飞灰填埋

场综合运营服务含海口中电项目、文昌项目、光大环保能源（乐昌）项目、光大环保能源（永州）项目、瀚

蓝（宣城）项目、瀚蓝（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项目、瀚蓝（平和）项目、中节能（汕头潮南）项目、深能环保

缙云项目、广惠能源惠州项目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4年末
1,691,777,730.54
990,766,594.52

2024年
645,753,518.49
13,095,022.51

7,100,898.18

-57,114,957.13
0.13
0.13
1.36%

2023年末
1,747,203,377.39
981,292,100.25

2023年
835,948,432.03
20,500,223.62

15,554,567.10

128,406,185.01
0.21
0.21
2.1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17%
0.97%

本年比上年增减
-22.75%
-36.12%

-54.35%

-144.48%
-38.10%
-38.10%
-0.75%

2022年末
1,585,911,890.65
962,171,657.97

2022年
722,842,023.92
28,120,031.79

49,187,520.41

1,829,438.70
0.2800
0.2800
2.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80,541,900.43
-5,683,054.45

-7,540,872.35

-7,136,675.94

第二季度
221,590,661.78
18,203,429.12

16,755,949.72

-85,031,737.59

第三季度
110,603,638.45
1,028,854.44

-3,051,503.54

10,277,926.27

第四季度
233,017,317.83
-454,206.60

937,324.35

24,775,530.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葛芳

孔熊君

刘青松

7,48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2.61%
13.46%
10.91%

7,317

持股数量

22,847,500.00
13,601,500.00
11,025,0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7,135,625.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

深圳市中
兰福通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孔丽君

广州创钰
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广州
创钰铭晨
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
（有 限 合

伙）
# 澜 德 能
源（宁波）
有限公司

曹丽

#马延军

汪伯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2.97%

2.72%

1.29%

1.18%

1.13%
0.95%
0.68%

关联关系：股东葛芳与孔熊君系夫妻关系；孔熊君与孔丽君系兄妹关系；一致行动：股东葛芳与
孔熊君系夫妻关系，深圳市中兰福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孔熊君实际控制的企业，因此葛

芳、孔熊君与深圳市中兰福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002,500.00

2,750,000.00

1,300,900.00

1,197,000.00

1,140,000.00
955,000.00
690,500.00

0.00

0.00

0.00

0.00

855,00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1
2
3
4
5
6

公告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披露日期
2024年2月9日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29日
2024年5月7日
2024年5月7日

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